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贵财采〔2019〕2 号

贵港市财政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
代理机构信息发布有关事项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财政局、政府采购代理机构：

为规范政府采购信息公告行为，加强政府采购信息发布管

理，根据《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代理

机构信息发布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桂财采〔2018〕49 号）有关要

求，现就做好政府采购信息发布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高度重视、落实责任

各政府采购代理机构要高度重视，充分认识政府采购信息公

开工作的重要性，认真做好政府采购信息公开工作。代理机构要

建立政府采购信息公开工作机制，制定信息发布相关制度，落实

责任分工，切实履行好政府采购信息公开的责任和义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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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发布工作实行代理机构法人负责制，法人对本机构发布

的信息真实性和合法性负总责，要求落实到人，责任到岗，明确

具体分管领导、专设机构审核人员、明确具体经办人员；要求本

机构分公司发布的信息由总公司负责进行审核。负责信息发布经

办人员和审核人员应当为本机构正式员工，实行信息发布经办岗

与审核岗分离，即：经办人员拟发布的信息要经过审核人员审核

后才能在贵港市政府采购网上发布信息。

二、加强管理、确保安全

代理机构要加强本机构发布信息监督管理，日常定期开展自

查，及时掌握本机构信息发布情况。应当严格遵守政府采购法律

法规关于信息发布的相关要求，非政府采购项目或非政府采购信

息不得擅自在贵港市政府采购网上发布，特殊情况要经市财政局

核准后才能发布。

代理机构要加强在财政部门指定的媒体上公开发布的各类

政府采购信息内容审查和管理，确保本机构在中国政府采购网、

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采购网和贵港市政府采购网上发布内容符

合规定，对信息发布应当按规定采取有效措施，对发布内容的真

实性、准确性、合法性负责。

三、加强监督、严肃问责

各县（市、区）财政局要加强对政府采购代理机构信息发布

的监督检查，定期开展检查活动，对检查发现代理机构未按有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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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定及本通知要求发布政府采购信息的，将视情况对代理机构采

取暂停一定期限相关政府采购信息发布、专家抽取等操作权限处

理；对发布非法信息，应当承担法律责任，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

责任。

代理机构要按要求填报《政府采购代理机构在贵港市政府采

购网信息发布人员情况登记表》，经本机构法人签字和机关盖章

后，于 2019 年 1 月 20 日前将书面报市财政局政府采购监督管理

科，同时将电子版发到 ggzfcg@126.com 邮箱。对逾期未报送《政

府采购代理机构在贵港市政府采购网信息发布人员情况登记表》

的代理机构，市财政局将暂停相关政府采购信息发布权限。

贵港市财政局

2019 年 1 月 3 日

(联系人及电话：蒙建华，0775-4560240)

mailto:同时将电子版发到ggzfcg@126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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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政府采购代理机构在贵港市政府采购网
信息发布人员情况登记表

机构名称（盖章）： 单位法人签字

机构名称 分管领导 审核人 经办人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贵港市财政局办公室 2019 年 1月 3 日印发


